保定市公安局
2018年预算信息公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现将保定市公安局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第一部分: 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部门职责
（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打击防范违法犯罪

1、大要案侦查。

2、有组织犯罪侦查。

3、专项犯罪侦查。

（三）社会面管控

1、巡逻防控。

2、人口及户籍管理。

3、治安管理。

4、出入境及外国人管理。

（四）羁押监管

1、羁押监管。

2、看守所。

（五）公安科学技术建设

1、公安信息化建设。

（六）推进环京护城河建设

1、司法救助。

（七）道路交通管理

道路交通管理。

（八）公安政务管理

1、综合业务管理。

2、综合事务管理。

3、综合业务管理。

二、机构设置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1
	保定市公安局
	行政
	正处级
	财政拨款

	2
	莲池区分局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3
	竞秀区分局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4
	公交治安分局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5
	交通警察支队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6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7
	巡警特警支队
	行政
	副处级
	财政拨款

	8
	看守所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9
	警察培训中心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10
	西大洋治安分局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11
	刑事侦查支队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12
	白沟·白洋淀温泉城分局
	行政
	副处级
	财政拨款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一、保定市公安局2018年部门收入预算情况：

2018年我局年初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62134.81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2134.81万元

二、保定市公安局2018年部门支出安排情况：

2018部门支出安排预算总额：62134.81万元。

1、基本支出49091.40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42262.22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6829.18万元。

2、项目支出13043.41万元

其中：本级支出13043.41万元。

三、比上年增减情况

本年度预算收支安排62134.81万元，较上年增加6668.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增加3949.75万元，主要原因为人员通讯补贴提标及新增物业补贴；项目支出增加2718.95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安业务量增加。

第三部分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保定市公安局机关运行经费安排6829.18万元，其中：办公费1380.79万元、水费101.82万元、电费237.58万元、邮电费1373.37万元、办公取暖费273.66万元、物业管理费33.94万元、差旅费271.52万元、维修（护）费33.94万元、会议费47.4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95万元、印刷费67.88万元、福利费280.07万元,其他2532.16万元。

第四部分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保定市公安局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7年度预算
	2018年度预算
	增减金额
	变化原因

	因公出国经费
	0
	15
	15
	按照公安部、省厅统一安排，加强与国外警方警务交流合作、警务技战术学习等。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运行经费
	210
	195
	-15
	压缩公务用车运行维护经费。

	公务接待费支出
	24.75
	24.75
	0
	无增减变化

	合计
	234.75
	234.75
	0
	无增减变化

	
	
	
	
	


第五部分：绩效预算信息

    一、总体绩效目标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领，坚持问题导向，以改革创新为推动，以信息化建设为牵引，以提升人民群众和广大民警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目标，围绕破解体制机制中的突出问题，盘活警力资源，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来谋划。主要考虑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整体安保方面。主要借鉴今年安保工作经验，把好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针对漏洞不足，探讨改进方法。

二是基层基础方面。考虑是以信息化方式，助力提升公安机关的精准打防管控能力。提升基层民警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精准性，真正构建起支持保定公安长远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系统。

三是勤务改革方面。结合保定公安现状，重点突出打防治。打击方面，坚持以常态化打击为主线，由刑侦、经侦、食药、治安等有打击职能的单位，把全年任务制定出来，按县区警种逐月分解，每月通报，每季考核，适时组织专项性、区域性打击。防范方面，以压发案、保平安为主线，全方位提升治安防范、街面巡逻防控的勤务模式，从而实现猫鼠同步，最大限度压低发案，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公共安全方面，交警、消防、危爆 从管、建、防、打等方面入手，制定有效措施，全力压低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杜绝重大亡人事故。

四是服务发展方面。立足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便民利民等重点内容，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服务经济建设、打击经济犯罪、环境污染防治、食品药品安全、提升服务效能、城市管理水平等方向，进行研究创新，制定一些管用有效的措施。

五是队伍建设方面。主要考虑以激发全警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为目标。以单位和民警的绩效考核为牵动，从优化市局、分县局、基层所队的警力配置，提升基层战斗力等方面，研究制定相应规范，激发全警活力。

二、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312保定市公安局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一、维护国家安全
	5590.28
	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
	　
	　
	　
	　
	　

	二、打击防范违法犯罪
	170
	指导各类刑事案件、经济犯罪案件、毒品犯罪案件、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直接立案侦办重特大案件；指导、办理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安全保卫工作。
	降低案件发案率，提高案件侦破率。
	　
	　
	　
	　
	　

	　　1、大要案侦查
	　
	督导协调暴力犯罪案件、文物走私案件、多发性侵财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的侦破。
	有效控制、降低大要案发案率，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长治久安。
	逃犯缉捕率
	80%及以上
	50%及以上
	30%及以上
	20%以下

	
	
	
	
	破多发性侵财犯罪案、暴力犯罪案、持枪犯罪案和贩卖枪支案件破案率
	100%
	8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以下

	
	
	
	
	涉文物案件破案率
	50%及以上
	30%及以上
	20%及以上
	20%以下

	
	
	
	
	涉爆案件破案率
	100%
	8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以下

	　　2、有组织犯罪侦查
	　
	组织指挥协调全市扫黑除恶工作，直接或组织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和恶势力团伙案件；组织指挥协调全市涉及“伪基站”、非法调查类等非接触性新型犯罪工作，直接或组织侦办新型犯罪案件。
	有效打击黑社会性质团伙及新型犯罪，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政策秩序。
	新型犯罪案件的打击处理率
	100%
	8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以下

	
	
	
	
	黑恶案件的打击处理率
	100%
	8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以下

	　　3、专项犯罪侦查
	170
	组织、指导、协调全市重大经济犯罪案、毒品违法犯罪案、网络违法犯罪案、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环境安全犯罪案的侦查工作，直接立案侦办重特大案件。
	严厉打重大经济犯罪案、毒品违法犯罪案、网络违法犯罪案、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环境安全犯罪等，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长治久安。
	预警防范信息发布
	6条及以上
	5条
	4条
	4条以下

	
	
	
	
	吸毒人员查处率
	50%及以上
	40%及以上
	30%及以上
	30%以下

	
	
	
	
	非法种植毒品面积下降率
	70%及以上
	6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以下

	
	
	
	
	督办案件结（破）案率
	50%及以上
	40%及以上
	30%及以上
	30%以下

	
	
	
	
	市级立案案件侦破率
	80%及以上
	70%及以上
	60%及以上
	50%以下

	三、社会面管控
	2683.21
	组织开展巡逻防控、人口户籍管理、治安管理和出入境及外国人管理。
	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1、巡逻防控
	323.86
	组织开展巡逻防控工作。
	有效遏制街面可防性案件发案，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率。
	“两抢一盗”案件降低率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40%及以上
	40%以下

	　　2、人口及户籍管理
	　
	对常住、暂住和出租房屋进行治安管理；全市居民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准迁证、迁移证等管理工作。
	通过信息采集、登记等，加强对常住、暂住和出租房屋的管理，掌握底数和变化情况；有效保障全市居民对居民身份证等证件业务办理和持有需求。
	户口登记项目准确率
	100%
	98%及以上
	95%及以上
	95%以下

	
	
	
	
	申办、补办身份证周期缩短率
	7个工作日
	6个工作日
	正常办理
	逾期办理

	
	
	
	
	居民持证率
	98%及以上
	96%及以上
	95%及以上
	95%以下

	　　3、治安管理
	143
	指导全市派出所规范化建设、负责护城河常态化建设，对全市内部单位、行业场所、金融、保安、枪械、危爆物品等进行管理，指导全市治安案件查处，掌握全市治安形势。
	提高护城河科技化、信息化水平，提高护城河整体查控能力；减少涉及枪械及危险、爆炸物品的案事件发生，保障合法行业生产经营；提高内部单位整体防控能力和水平,确保全市输油气管道和电力设施平稳运行；规范全市保安服务市场；掌握全市治安形势，指导治安防范和管理，实现平安创建工作目标。
	治安案件发案降低率
	5%
	4%
	3%
	0

	
	
	
	
	治安案件查处率
	80%及以上
	7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4、出入境及外国人管理
	　
	监督、检查和指导全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工作，管理全市公民非公务活动出境和来我市境外人员，依法组织侦办和查处涉外案（事）件；组织指导全市边防治安管理、渔船民管理以及打击海上走私、贩毒、偷渡工作；管理、指导、监督全市出入境证件的管理、制作工作。
	强化境外人员管理，有效打击骗取出入境证件、偷越国边境、妨害国边境管理案件；强化出入境证件申办管理工作，提高群众满意度。
	出入境证件申办周期缩短率
	7个工作日
	6个工作日
	正常办理
	逾期办理

	
	
	
	
	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破案率
	100%
	8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以下

	
	
	
	
	“三非”外国人查办率
	50%及以上
	30%及以上
	20%及以上
	20%以下

	
	
	
	
	出国（境）人员身份核查准确率
	100%
	8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以下


	
	
	
	
	骗取出入境证件案件侦破率
	100%
	8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以下

	
	
	
	
	偷越国边境案件侦破率
	50%及以上
	30%及以上
	20%及以上
	20%以下

	　　5、道路交通管理
	2216.35
	负责指导、组织和实施全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畅通；开展交通法规宣传教育；负责驾驶员的教育培训、考核、审验及发证工作；对机动车辆进行登记、检查、核发拍照，预防和处理交通事故；负责交通警卫工作，保障交通安全。
	通过完善交通设施，维护交通秩序，交通违法处罚等，确保全市道路交通畅通；通过交通法规宣传，增强群众守法意识；加大预防，降低交通事故发生。
	交通事故破案率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以下

	
	
	
	
	交通设施安装完成率
	90%及以上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交通秩序通畅时间
	90%及以上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交通法规宣传
	90%及以上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四、羁押监管
	1225.8
	指导全市公安监管场所业务工作及在押人员的监管教育、安全防范工作，查处安全事故；指导监所硬件设施建设；指导全市公安监管部门做好教育感化深挖犯罪工作。
	全市公安监所管理和安全防范水平不断提升；全市监所按照相关标准做好硬件设施建设、被监管人员生活、卫生、医疗保障工作；做好监所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监所卫生医疗水平；积极开展深挖犯罪工作，破获各类案件。
	　
	　
	　
	　
	　

	　　1、羁押监管
	1225.8
	指导全市公安监管场所业务工作及在押人员的监管教育、安全防范工作，查处安全事故；指导监所硬件设施建设；指导全市公安监管部门做好教育感化深挖犯罪工作。
	提升全市公安监所管理和安全防范水平。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程度
	低于全国发生率
	与全国发生率持平
	高于全国发生率低于全市被监管人员的0.2‰
	高于全市被监管人员的0.2‰

	
	
	
	
	安全事故发生降低率
	低于全国发生率
	与全国发生率持平
	高于全国发生率低于全市被监管人员的0.2‰
	高于全市被监管人员的0.2‰

	五、公安科学技术建设
	　
	公安科学技术建设
	公安科学技术建设
	　
	　
	　
	　
	　

	　1、公安信息化建设
	　
	规划全市公安信息化建设工作，组织实施公安信息化建设，对信息化系统进行维护工作
	全面提升我市公安机关信息化建设水平。
	信息系统应用率
	90%及以上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六、公安政务管理
	3374.12
	承担系统综合业务管理和综合事务管理。
	确保公安各项业务顺利开展，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增强。
	　
	　
	　
	　
	　

	　　1、综合业务管理
	3337.56
	指导、监督全市公安机关执法活动；起草有关公安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制定规范性文件；指导、办理劳动教养、收容教养案件审批及听证、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行政诉讼案件、涉警信访工作；组织、指导、开展全市公安机关警务督察和内部审计。
	加大督查力度，促进民警执法规范化，妥善处理信访案件，提高群众满意度。
	信访案件办结率
	85%及以上
	7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发现问题整改率
	90%及以上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执法监督率
	100%
	8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以下

	
	
	
	
	平台红色预警抓获逃犯率
	50%及以上
	40%及以上
	30%及以上
	30%以下

	　　2、综合事务管理
	36.56
	规划、组织、指导全市公安队伍和政法干警试点生正规化、职业化建设以及公安宣传、教育训练等思想政治工作；按照规定权限管理公安干部；开展优抚表彰；搞好全市消防、警卫、边防等公安现役部队建设；指导全市公安机关财务及经费等保障工作；制定全市公安机关装备、被装配备标准并负责管理；负责公安业务用房建设及维护，信息化运维、公安通信勤务保障、档案管理、科研等。
	装备、被装配备、业务用房建设符合公安部标准，，公安队伍正规化、职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整体战斗力得到有效提升，有力支撑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科学发展。
	参训率和达标率
	90%及以上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完成率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50%及以上
	50%以下

	七、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1、协调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协调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协调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安保活动圆满完成情况
	80%及以上
	7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八、推进平安河北建设
	　
	加强首都护城河工程建设，为重大案件顺利侦破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开展司法救助等活动，确保平安建设顺利开展。
	实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安全安定、人民生活和谐有序。
	　
	　
	　
	　
	　

	　　1、司法救助
	　
	牵头完成我市司法救助制度体系建设，审核市直政法部门司法救助案件救助申请，提出救助资金意见。
	对生活确实困难的涉法涉诉信访人进行救助，促进信访案件化解，提高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息诉数量。
	救助特困上访人员不少于300人
	300人及以上
	260人及以上
	180人及以上
	180人以下

	九、政法事务管理
	　
	落实国家从优待警政策，促进全市政法系统信息化建设，提升政法队伍整体战斗力水平。
	落实国家政策，促进政法队伍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1、综合业务管理
	　
	建设政法队伍，保障政法系统因公牺牲伤残特困干警资助等合法权益，开展全市政法系统宣传教育和政法网维护管理和信息化建设，构建全市政法网络安全体系。
	促进政法队伍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不断提高，确保政法网安全稳定运行；建立统一的政法综治云数据中心，实现全市政法部门的网上办公、业务应用等信息化应用
	各项综合业务管理工作完成率
	100%
	80%及以上
	60%及以上
	60%以下


第六部分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年，公安局部门安排采购预算2717万元。具体内容见下表：

	312保定市公安局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他渠道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其他来源收入
	

	合　计
	
	
	
	
	
	
	2717.00
	2717.00
	2717.00
	
	
	
	

	保定市公安局（机关）小计
	
	
	
	
	
	
	2057.00
	2057.00
	2057.00
	
	
	
	

	日常公用经费
	1692.54
	计算机设备
	A020101
	台
	60.00
	0.50
	30.00
	30.00
	30.00
	
	
	
	

	日常公用经费
	1692.54
	警车
	A02030709
	辆
	3.00
	14.00
	42.00
	42.00
	42.00
	
	
	
	

	转移支付资金业务装备经费
	1985.00
	警械设备
	A032507
	批
	1.00
	1985.00
	1985.00
	1985.00
	1985.00
	
	
	
	

	保定市公安局莲池区分局小计
	
	
	
	
	
	
	80.00
	80.00
	80.00
	
	
	
	

	日常公用经费
	1325.72
	警车
	A02030709
	辆
	10.00
	8.00
	80.00
	80.00
	80.00
	
	
	
	

	保定市公安局竞秀区分局小计
	
	
	
	
	
	
	80.00
	80.00
	80.00
	
	
	
	

	日常公用经费
	839.33
	轿车
	A02030501
	辆
	10.00
	8.00
	80.00
	80.00
	80.00
	
	
	
	

	保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小计
	
	
	
	
	
	
	500.00
	500.00
	500.00
	
	
	
	

	交警支队转移支付资金业务装备经费
	500.00
	警械设备
	A032507
	1
	1.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第七部分 国有资产信息

保定市公安局2017年末固定资产总值33,102.18万元占总资产的26%，2018年预计购置计算机设备60件30万元、车辆23辆202万元、政法检测专用设备2485万元。共计2717万元。已列入政府采购预算，详见政府采购预算表。详见下表：

保定市公安局                                                   截止时间：2017年12月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万元）

	
	2017年末数
	2017年末数

	资产总额
	—
	125,862.16

	一、流动资产
	—
	67,836.35

	二、固定资产
	—
	33,102.18

	  （一）房屋（平方米）
	77,306.00
	5,008.15

	        1.办公用房
	74,678.00
	4,945.15

	　　    2.业务用房
	　
	0

	　 　   3.其他（不含构筑物）
	2,628.00
	63.00

	  （二）车辆（台、辆）
	912
	7,068.00

	        1.轿车
	510
	4,785.58

	        2.越野车
	2
	31.85

	        3.小型载客汽车
	39
	447.99

	        4.大中型载客汽车
	2
	165.65

	        5.其他车型
	359
	1,636.93

	  （三）单价50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台、套…）
	60
	4,142.53

	  （四）单价100万元（含）以上的专用设备（台、套…）
	　
	0

	  （五）其他固定资产
	—
	16,883.50

	减：累计折旧及减值准备
	—
	0

	三、长期投资
	—
	0

	四、在建工程
	—
	24,923.64

	五、无形资产
	—
	　

	减：累计摊销
	—
	　

	六、其他资产
	—
	　


	
	
	
	
	


第八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6、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7、公务费：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交通费、一般会议费和物业管理费之和。

    第九部分：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